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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Teams 線上會議 

主  席：徐校長興慶 紀錄：吳信蔚 

出列席：詳簽到表 

 

壹、報告事項 

一、確認上次會議議決事項及執行情形 

二、主席報告 

我只有一件事情，跟大家感謝！ 

這次疫情來得非常的兇、非常的猛、非常的快，在這裡謹代表學校，還有我個人，對於

這次防疫工作做出貢獻的所有教職員工生，在這裡特別感謝！ 

疫情還是非常嚴峻，請大家生活起居、出門各方面都要很小心，希望大家能夠渡過平

安。我們學校大家都很兢兢業業的，希望在這樣的一個危機的情況之下，學校能夠平

安的渡過，祝福大家！！ 

三、行政單位報告 

(一) 教務處簡報：方教務長元沂報告(略，詳如會場簡報) 

(二) 學生事務處簡報：李學務長亦君報告(略，詳如會場簡報) 

(三) 總務處簡報：施總務長登山報告(略，詳如會場簡報) 

(四) 研究發展處簡報：顏研發長敏仁報告(略，詳如會場簡報) 

(五) 本校 110 學年度預算報告：陳會計室主任富祥報告(略，詳如會場簡報) 

(六) 各單位書面工作報告：(略)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正「中國文化大學學術倫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四條，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9 年 11 月 25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學術發展委員會會議、110 年 4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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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 177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二、 檢附「中國文化大學學術倫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另案發佈) 

 

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修正「中國文化大學校務會議組織規程」第四條條文，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大學法第十五條規定學生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原先學生代表推選參加會議修改為

學生代表選舉參加會議，以符規定。 

二、 110 年 4 月 27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務會議修正「中國文化大學校內會議學生代

表產生要點」，提報本條文修正，並經 110 年 6 月 2 日第 1780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2(另案發佈)。 

 

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中國文化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四條，請審議。 

 

說明： 

一、 教師評鑑辦理期程修正為副教授以下 3 年辦理一次；教授 6 年辦理一次。 

二、 教師得依個人專長設定權重，各項目總和為一百分。除中途兼任行政主管職務者外，

教師一經設定，不能更改權重。 

三、 受評教師可自行設定配分比例，爰刪除兼任行政單位主管之教師及專案教師之評鑑方

式。 

四、 本案業經 110 年 6 月 2 日第 178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五、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3(另案發佈)。 

 

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決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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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中國文化大學教師評鑑辦法實施細則」，請審議。 

 

說明： 

一、 教師評鑑評鑑項目及評核標準，原由學院依經營目標與特色訂定，擬修正為由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訂定之。 

二、 刪除獎勵制度並增列全體通過教師評鑑之標準。 

三、 配合教師評鑑辦法刪除兼任行政單位主管之教師及專案教師之評鑑方式，刪除原第六

條條文。 

四、 依大學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評鑑方法、程序及具體措施等規定，經校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變更法規生效及修正程序。 

五、 本案業經 110 年 6 月 2 日第 178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六、 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4(另案發佈)。 

 

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決議：修正後通過。 

 

 

參、意見交流：(略) 

肆、散會（下午 16 時 00 分） 

附件：(略) 
 


